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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良⺠證？雇主可以要求求職者提供良⺠證嗎？獲得良⺠證代表沒有
犯過罪嗎？

⽂:喬正⼀（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2-11-25

案例

A曾經任職於某知名科技公司，因涉嫌拿回扣⽽被公司提起告訴，被法院判處背信罪及商業會計法等相關
罪責[1]。因A於第⼀審⾔詞辯論終結前與檢察官達成認罪協商，法院酌情判處A新台幣20萬元罰⾦。

A繳納罰⾦之後，雖然沒有受到牢獄之災，可是他很擔⼼當他之後要找下⼀個⼯作時，雇主會要求他提供
良⺠證。A想知道，什麼是良⺠證？求職時，雇主能不能要求求職者提供良⺠證？⼀個⼈若獲得良⺠證，
就代表他沒有犯過罪嗎？

註腳

本⽂

   中華⺠國刑法第342條、商業會計法第71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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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應徵⼯作的時候被要求提供良⺠證是合理的嗎？
資料來源：喬正⼀ / 繪圖：Yen

⼀、什麼是良⺠證？（⾒圖1）

所謂良⺠證，是指證明⼈⺠沒有刑事犯罪紀錄的公⽂書，在各地有不同的官⽅名稱。在臺灣稱為「警察刑事紀
錄證明書」，由警察機關依據⼈⺠申請核發[1]。這種公⽂書⼀般⽤於求職、遠赴國外留學及移⺠，且⽂本皆有
中英譯⽂對照，所記載的事項都是有期徒刑的相關刑事紀錄。

⼆、雇主可以要求求職者提供良⺠證嗎？

（⼀）就業服務法：得到求職者同意⽽且是就業所需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5條的規定[2]，原則上雇主不能要求求職⼈或員⼯提供「⾮屬就業所需」的隱私資料。但反



過來說，雇主只要在「求職⼈或員⼯」同意的前提下，可以要求求職⼈或員⼯提供「就業所需」的資料。⽽良
⺠證也屬於所謂的「隱私資料」。因此，雇主如果要求求職者提供良⺠證，⾸先必須徵得求職者的同意，再來
是要求提供良⺠證必須是「就業所需」。

（⼆）什麼是「就業所需」的資料？

1. 為了經濟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必要且合理的資料

依照就業服務法施⾏細則的規定，雇主要在符合「就業所需」這個要件的情況下，才能要求求職者提供隱私資
料。⽽相關法令針對「就業所需」做了補充解釋[3]，雇主必須是為了「經濟上的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
⽬的，且在必要且合理的情況下要求提供隱私資料。

2. 有哪些職業需要求職者提供良⺠證呢？

有些職業因為⼯作性質的考量，所以會要求不能有特定犯罪的前科，這些⾏業的雇主就可以要求求職者提供良
⺠證，才能確保聘⽤合法。以下舉⼀些案例來說明：

（1）保全⼈員

根據保全業法的規定[4]，保全⼈員若曾經觸犯諸如與幫派組織、毒品、槍砲彈藥⼑械、貪污、兒少、洗錢、財
產等問題有關的犯罪，就不能擔任保全⼈員。

（2）教育⼯作者

例如幼兒園的教保服務⼈員，依法不得牽涉到性犯罪與對於兒童的虐待等情事[5]；⽽例如補習班的教職員⼯，
依法也不得涉及性騷擾、性侵害、性剝削的犯罪[6]。

（3）運輸⼯具駕駛⼈

例如計程⾞駕駛就有資格限制，若曾觸犯侵害他⼈⽣命、⾝體、財產、性⾃主的犯罪，或涉及公共危險、組織
幫派、毒品、⾛私等犯罪，依法不能辦理計程⾞駕駛的執業登記[7]。計程⾞業者⾯對應徵駕駛的求職者，就可
以要求提供良⺠證。⽽實務上，也曾有肯定雇主可以要求應徵客運駕駛的求職者提供良⺠證的案例[8]。

3. 雇主若要求A提供良⺠證，是否合理？

從開頭的案例來說，假設A應徵下⼀個公司，⾯試時主管希望A能提供良⺠證，因為A有沒有前科紀錄，尤其是
與⾦融犯罪等相關刑事紀錄，與該公司的利益與公共利益都有利害關係，如公司法就規定經理⼈不得有背信罪
的前科[9]。因此雇主要求A提供良⺠證這⼀個舉動就是「必要且合理」。



反之，如果雇主要求A提供求學時的操⾏成績及未曾被學校記過的紀錄，因為跟⼯作內容無關，⼜過度⼲預A
的隱私，這種要求就顯然「不必要也不合理」。

三、獲得良⺠證就代表沒有犯過罪嗎？

（⼀）犯過罪依然可能取得良⺠證

取得「良⺠證」，不能代表此⼈從來沒有犯過罪！因為依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的規定[10]，即
使是有犯過罪，⽽曾經被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只要是屬於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規定的情形、所受的判決較輕，或
法律有所變更等情況，還是可以申請到「良⺠證」。

（⼆）本案中，A可取得良⺠證

⾸先，依據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核發條例第8條的規定[11]，只要沒有被通緝或是被判刑⽽還沒執⾏完畢的狀
況，都可以申請良⺠證。⽽依照該條例第6條的規定，A的情形符合該條例第6條第1項第3款，受到罰⾦宣告
的情形。因此，A申請的良⺠證中的警察刑事紀錄會是空⽩的，沒有任何的刑事記錄，也就是說，A不⽤擔⼼
新雇主會因他沒有良⺠證，⽽將他拒之⾨外。

註腳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3條：「本條例所稱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係指警察機關依司法或軍法機關判

決確定、執⾏之刑事案件資料所作成之紀錄證明。」
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相關資訊，可以參閱：內政部警政署（n.d.），《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Police 
Criminal Record Certificate)》。

[1]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2款：「雇主招募或僱⽤員⼯，不得有下列情事：……⼆、違反求職⼈或員⼯之
意思，留置其國⺠⾝分證、⼯作憑證或其他證明⽂件，或要求提供⾮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

[2]

   就業服務法施⾏細則第1條之1第2項：「雇主要求求職⼈或員⼯提供隱私資料，應尊重當事⼈之權益，不
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3]

   保全業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擔任保全⼈員。但其情形發⽣於本法中華
⺠國九⼗⼆年⼀⽉⼆⼗⼆⽇修正施⾏前且已擔任保全⼈員者，不在此限：……⼆、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肅清煙毒條例、⿇醉藥品管理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藥⼑械管制條例、貪污治罪條例、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販運防制法、洗錢防制法之罪，或刑法之第⼀
百七⼗三條⾄第⼀百⼋⼗條、第⼀百⼋⼗五條之⼀、第⼀百⼋⼗五條之⼆、第⼀百⼋⼗六條之⼀、第⼀百
九⼗條、第⼀百九⼗⼀條之⼀、妨害性⾃主罪章、妨害⾵化罪章、第⼆百七⼗⼀條⾄第⼆百七⼗五條、第
⼆百七⼗七條第⼆項及第⼆百七⼗⼋條之罪、妨害⾃由罪章、竊盜罪章、搶奪強盜及海盜罪章、侵占罪章
、詐欺背信及重利罪章、恐嚇及擄⼈勒贖罪章、贓物罪章之罪，經判決有罪，受刑之宣告。但受緩刑宣告
，或其刑經易科罰⾦、易服社會勞動、易服勞役、受罰⾦宣告執⾏完畢，或判決無罪確定者，不在此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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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保服務⼈員條例第12條第1項第1、2款：「

教保服務⼈員有下列情事之⼀者，不得在幼兒園服務：
⼀、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或虐待兒童⾏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為違反相關法令，損害兒童權益情節重⼤，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5]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第6、8項：「
VI 短期補習班之教職員⼯，有下列情事之⼀者，應予解聘或解僱：
⼀、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有性侵害⾏為，或有情節重⼤之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為，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教育⾏政機關查證屬實。
三、有⾮屬情節重⼤之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政機
關認定有必要予以解聘或解僱，並審酌案件情節，認定⼀年⾄四年不得聘⽤或僱⽤。
VIII 有第六項第⼀款、第⼆款情事，與教師法第⼗四條第⼀項第⼋款及第九款情事者，不得擔任短期補習
班之負責⼈或教職員⼯；有第六項第三款情事及教師法第⼗四條第⼆項後段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情事者，
於該認定或議決⼀年⾄四年期間，亦同。」
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9款：「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應予解聘，且終⾝不得聘任為教師：……
⼋、知悉服務學校發⽣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校園性侵害事件
；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6]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7條第1項：「
曾犯下列各罪之⼀，經有罪判決確定，或曾依檢肅流氓條例裁定應為交付感訓確定者，不得辦理計程⾞駕
駛⼈執業登記：
⼀、故意殺⼈、故意重傷、搶劫、搶奪、強盜、恐嚇取財或擄⼈勒贖。
⼆、刑法第⼀百⼋⼗四條、第⼀百⼋⼗五條或第⼀百⼋⼗五條之三。
三、刑法第⼆百⼆⼗⼀條⾄第⼆百⼆⼗九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七條或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三條⾄第三⼗七條。
四、槍砲彈藥⼑械管制條例第七條或第⼋條。
五、懲治⾛私條例第四條⾄第六條。
六、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四條或第六條。
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7]

   臺灣宜蘭地⽅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13號⺠事判決。[8]

   公司法第30條：「
有下列情事之⼀者，不得充經理⼈，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
滿或赦免後未逾五年。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宣告有期徒刑⼀年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
、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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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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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尚未執⾏、尚未執⾏完畢，或執⾏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未逾⼆年。
四、受破產之宣告或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五、使⽤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
六、無⾏為能⼒或限制⾏為能⼒。
七、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應以書⾯為之；明確記載有無刑事案件紀錄。但下列各款刑事案件紀錄，不予記載：
⼀、合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之⼀第⼀項規定者。
⼆、受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
三、受拘役、罰⾦之宣告者。
四、受免刑之判決者。
五、經免除其刑之執⾏者。
六、法律已廢除其刑罰者。
七、經易科罰⾦或依刑法第四⼗⼀條第⼆項之規定易服社會勞動執⾏完畢，五年內未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者。」

[10]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8條第1項：「
申請⼈有下列情形之⼀者，不予核發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受通緝尚未撤銷者。
⼆、判決確定之刑事案件尚未執⾏或執⾏中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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